附件1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教育乱收费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各职能部门、教学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部署要求，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 中共河南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印发<全省教育系统2025年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教党〔2025〕49号）、《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教育乱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财〔2025〕113号）等文件要求，为加强收费管理，切实维护学生权益、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进一步规范我校教育收费行为，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关于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促进我校规范收费行为、健全规章制度、补齐工作短板，推动整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切实整治教育收费乱象，全面提升教育收费治理水平。
2、 专项整治重点
巩固2024年专项整治成果，重点整治学校在收费环节可能存在的违规收取择校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问题，坚决制止和纠正各种形式的乱收费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违规收取择校费。收取或变相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共建费或捐资助学费，以及通过社会中介、培训机构等关联交易变相收取借读费、择校费等。通过第三方机构，暗示或强制家长以“自愿捐赠”名义缴纳与入学名额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费用。
（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在规定的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项目外擅自增设其他收费项目。以校园安全为名要求学生购买门禁卡或门禁APP，向家长或学生收取监控费用。违反规定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培训费、顶岗实习报酬提成、管理费、实习材料费、就业服务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
（三）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将已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在代收费中获取差价、吃回扣或以其他形式获利，未进行据实结算，截留结余款项。学历继续教育以任何名义措车收费，以教育信息化、数字教材费等名义收取平台服务费。
（四）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未按程序、未按时限、未经备案或批复随意上调收费标准，高出备案或批复价格收取费用，以校企合作办学名义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学费标准;以“设施升级等名义超出政府定价或备案标准收取住宿费。
（五）其他教育乱收费。跨学年或学期收费。违反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开展研学旅行、社会实践等活动并收费。借助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合作方等名义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取服务性费用和代收费。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商业保险、教育APP等。校内商贸经营主体收取的直饮水、洗浴、空调等预收费充值或押金(租金)退还不及时等损害学生利益。
3、 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教育乱收费整治工作，关系教育风气整治成效，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安全稳定，关系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务必从讲政治、讲纪律、讲大局的高度，统一思想认识，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二）加强领导。成立教育乱收费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收费整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全力推进收费整治工作。结合检查实际，推进政策完善，完善内部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公开收费、阳光收费，建立规范收费行为的长效机制。
（三）整改查处。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制，对自查发现、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的乱收费问题立即整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管机制，通过专项治理、全面规范，明显提升广大师生对我校教育收费的满意度和美誉度。
（四）建立长效机制。通过本次教育乱收费专项整治工作要注重案例剖析、教育警示、完善制度，形成防范问题产生、及时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落实教育收费公示、校务公开等制度，强化监管。






